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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案庭審：36天作供，17篇文章，一場煽動定義和媒體責任的爭
論

前總編輯鍾沛權與控方幾乎每天問答5小時，爭論何為煽動、何為媒體責任。法庭一時變成新聞學課室，一時變成
爭辯時代的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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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媒體變局 煽動罪 立場新聞 港區國安法 香港

【編者按】網媒「立場新聞」被控煽動案，是自1997年以來香港首宗傳媒被控煽動的審訊。2023年4月4

日，距離立場新聞停運已屆462日，立場前總編輯鍾沛權完成36天的作供後，案件休庭待續，將於6月19

至21日作結案陳詞。

在灣仔區域法院，立場前總編輯鍾沛權每天一身黑色風衣，筆直地坐在法官右側的證人席上，不時托起黑

框眼鏡，凝神細讀案上疊得高高的「證物」。在法官左側，立場前署理總編輯林紹桐在鐵欄後方被告席上

坐着。攤在他們面前的，是大量立場新聞的報導、評論、影片、製圖。

逾10萬篇文章，其中17篇被指煽動——前者是前公民黨黨魁及主席、辯方資深大律師余若薇計算，立場成

立7年以來發布的文章總數。在鍾沛權最後一個作供日，她掂起食指和姆指，隔着防疫隔板向他高聲提問：

「如果不是（把立場）剝皮拆骨，只是要求有問題的5篇（警方拘捕行動當天要求下架的文章）下架，你認

為立場能夠逃過這一劫繼續嗎？你認為立場會不會繼續發揮你們最大的努力，成為華文地區中文國際新聞

其中的頂尖傳媒之一呢？」

「假設只是要求下架，沒提出拘控……」鍾沛權起初聽不明白，隨後他慢慢微笑：「如果當時有個選擇，

下架5篇，人沒事、機構沒事，可以觸摸紅線，經營下去。前同事會否堅持下去？我相信他們都一定會堅持

下去。」

他興奮地擺動雙手，臉上一直掛着笑容：「這個假設，是一個好夢幻的假設……」 


2021年12月29日，52歲的鍾沛權和34歲的林紹桐，與其餘4名立場高層或前高層被捕，立場新聞同日宣

布結束營運。鍾、林二人與立場母公司 Best Pencil (Hong Kong) Limited，及後同被控一項「串謀發布

或複製煽動刊物罪」，二人皆不認罪。

案件本預計審期20天，但結果第一被告鍾沛權作供歷時36天；其中26天為控方盤問。控罪中，17篇立場

報導及評論被指煽動；除此之外，控方新增大量文章和影片，指要為法庭提供作案的「時代背景」。為盡

早完成作供，法庭一度加時，提早開庭並縮短午休時間。作供完成後，6月19日起，控辯雙方將結案陳

詞。

鍾沛權1991年大學畢業，曾任現已解散的勞工組織「職工盟」幹事。1995年，他加入傳媒工作，曾供職

《明報》及《經濟日報》。2012年，他出任主場新聞（立場前身）總編輯，直至主場於2014年停運。

2015年1月起，他出任立場新聞總編輯。

作為傳媒人，鍾沛權和代表控方的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淑娟爭論何為煽動、何為媒體的責任，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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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傳媒人，鍾沛權和代表控方的署理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伍淑娟爭論何為煽動、何為媒體的責任，每

天問答約5小時。審訊中，法庭一時變成新聞學課室，一時變成爭辯時代的論壇。控辯雙方對於言論自由，

給出了截然不同的敘述。

2015年，《立場新聞》總編輯鍾沛權曾接受傳媒訪問，內容關於創辦新媒體。攝：Jerome Favre/端傳媒

17篇文章與立場的煽動意圖 


作供之初，余若薇在庭上引述立場約章，約章列明編採獨立自主。鍾沛權回顧，立場有三大原則，包括言

論自由、監察權力，及為小眾、無權者和邊緣人士發聲。

他說，香港有《人權法》及《基本法》明確保障新聞和言論自由。他回憶，九七主權移交前後，傳媒人每

天都在面對言論自由的起落。20多年來，且憂且行，這是立場宗旨的背景。

鍾沛權形容，煽動罪是「很古老的控罪」。煽動罪由港英政府引入香港，違法者最高可判囚2年及罰款

5000港元。鍾曾經想像，香港新聞工作者會面對的牢獄，頂多是為保護消息來源而干犯「藐視法庭罪」。

媒體干犯煽動罪，是立場事件前鮮被港人想像的事情。



余若薇在審訊初期曾提出法律爭議：控罪本身是否合憲？辯方認為，控方起訴時要看有沒有跟《基本法》

的基本權利相違背。「報導殺人犯不代表支持殺人犯。」她進一步解釋：「傳媒有責任做Public watch

dog（公眾的看門狗）……如果每逢他們的文章有些少批評，你就說他犯罪，傳媒就不用做了。」

控方對傳媒的看法截然不同。根據控方呈交的53頁開案陳詞，他們認為「立場不只是網媒，而是政治平

台」。

控方指立場有17篇文章具煽動性，包括3篇民主派初選參選人何桂藍、鄒家成、梁晃維的專訪；3篇為海外

社運人士羅冠聰、許智峯、梁頌恆的專訪；亦有香港中文大學校友專訪，及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的報

導。另外，由資深傳媒人區家麟撰寫的4篇評論、羅冠聰的3篇評論，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和社運

人士張崑陽的評論亦被指煽動。

總括而言，控方認為文章的被訪者是非法活躍分子、被通緝者，言論針對政權及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也宣

揚抗爭行為、港獨及國際戰線等計劃。控方又指，評論作者散播分裂國家思想，指控毫無事實根據，其中

包括對警方濫暴、國安法是暴政工具等批評；立場為這些煽動言論提供了平台。

2021年12月29日，大批記者在《立場新聞》位於觀塘的辦公室外拍攝。攝：林振東/端傳媒



辯方曾提出，其中10篇文章已超出6個月的法定檢控期限，但控方指文章可顯示被告持續串謀犯案。 


在香港，刑事責任分為「犯罪行為」和「犯罪意圖」兩部分。犯罪行為是行為本身，犯罪意圖方面，控方

需要向法庭證明被告有意犯案。但控方認為，他們只需證明被告知悉該等刊物有煽動意圖，「​控方要證實

他知情他的行為、刊物或他的說話本身有煽動意圖」，而無須證明被告本人有煽動意圖。辯方持相反意

見：「被告自己本身要有這個煽動意圖才成立。」

伍淑娟曾經提出，即使文章內容可能是真，只要說法符合犯案意圖，即包括引起對政府的憎恨等等，亦可

構成煽動；內容的真假，不是法庭所需要考慮的。

本案的另一爭議點在於控方的盤問範圍。審訊間，控方多次新增17篇文章外的內容。當他們新增587篇文

章重點列表時，辯方以「延遲披露」等理由申請永久終止聆訊。

庭審中，國安警察披露了取證的過程。2021年6月22日，國安收到上司情報指立場會下架文章——這個時

間正值《蘋果日報》基於員工安全而被逼關停的前夕。他們初步審視立場文章標題和圖片， 以「主觀認為

會犯煽動罪及/或國安法」的標準，共保存了553篇立場文章。第二次審視後，文章加至587篇。

警方從中篩選出100篇文章，最終選出30篇涉違煽動罪及/或國安法。控方最終指17篇為涉案文章。 


控方亦曾經突然呈遞橫跨4年的時序表和逾400頁的新文件，以此反映鍾知悉當時的「時代背景」，推論他

發布文章的意圖；時序表​列出自2019年起發生的事情​。伍淑娟及後曾解釋：「我不是他，我只能從立場登

出的文章找他的意圖。」雖然辯方多次反對，但最終法官認為社會背景是案件不可或缺的因素，控方做法

公平及必須。



2021年6月17日，香港警方第一次運用港區國安法，獲得法庭手令，進入將軍澳蘋果大樓搜查新聞材料和設備。攝：陳焯煇/端傳媒

受訪者主張與媒體主張 


第34庭角落的電視屏幕，正播放立場於2021年訪問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夏博義的影片。「香港自2019年瀰

漫着強烈情緒，我擔心這些情緒繼續升溫，最終會引致冤假錯案。」夏博義的語音剛落，鏡頭切換到擠滿

香港人的港島街頭遊行。

一片漆黑中，立場新聞的標誌浮現。「片段的證物編號為P31-6A。」伍淑娟在庭上說。 


伍在盤問開初，首先提到自己以前從未聽過立場新聞，只知何桂藍是「立場姐姐」，因此問及立場的定

位、讀者群等基本資料，並詢問一些博客文章是否「黃營」才喜歡看。她又列舉立場發布的北愛爾蘭抗爭

文章、訪問到自稱曾襲警的前線示威者V小隊的《暴力邊緣》專題等，又與鍾斟酌立場員工卡片上的字句。

進入涉案文章的討論前，控方花不少時間在「時代背景」，包括問及鍾對2019年反修例運動、初選的看

法。盤問的仔細程度，深入至鍾沛權如何看警暴、監警會報告；612示威爆發、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

擊市民、831太子站、七一刺警以及新屋嶺事件等。

伍淑娟曾詢問，鍾沛權同意五大訴求中哪一點核心思想？鍾回應，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合理性，如這訴

求早期得到滿足，運動發展可能並不一樣；他認為雙普選則是沒人會反對的訴求；他支持撤回《逃犯條

例》修訂草案；「撤銷對義士的檢控」、「撤回暴動定性」則可以討論。

鍾多次重申，媒體會跟隨事件發展報導；他的個人想法並不影響從事傳媒的判斷。 


盤問的第8天，控方終於談及涉案文章，提到立場專訪在民主派立法會初選中出線的何桂藍、鄒家成、梁晃

維，他們鼓吹「攬炒」、癱瘓政府、「港獨」，文章介紹他們的違法理念，為犯案者戴光環和造勢。

每次，鍾沛權都會以新聞價值的衡量準則回應。他認為，3人都是新晉的年輕政治人物，這情況以往從沒在

香港公職選舉中出現過 當時社會關注初選 他們對新聞機構而言具採訪價值 他解釋 「準確紀錄新晉



香港公職選舉中出現過。當時社會關注初選，他們對新聞機構而言具採訪價值。他解釋，「準確紀錄新晉

人物究竟如何思考整件事，究竟想怎樣推動訴求，不是一個煽動。」

以何桂藍專訪為例，內容圍繞何放下記者身份參選立法會的想法。鍾沛權指出，當時坊間質疑何的角色轉

換，記者在文中有意識說明專業新聞工作者與政治人物的界線，帶着疑問採訪何桂藍。「回應控方的開案

陳詞，」他說，「（文章）展示到新聞工作者的想法，界線清楚——傳媒就是新聞機構，不是政治平

台。」

《立場新聞》報導：「何桂藍專訪 — 除下記者證後，還有人與她同行嗎？」網上截圖

他不同意文章煽動，報導亦不代表支持受訪者主張。「如果政治人物真誠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她在

政治上的思想，動輒指其為煽動，頗危險。」他又認為社運期間，廣泛聲音質疑警察使用過分武力，何桂

藍提到的「警暴是事實」，並非完全沒有事實基礎。

伍淑娟一一列舉當時的社會背景，指出鍾在參選人有抗爭目的的情況下仍支持初選。鍾指，他支持有協調

機制，如果建制派有相關機制他也支持。另一方面，控方又以立場當時沒轉載前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

耀廷所寫的「攬炒十步曲」一文，證明立場知道初選主張違法。

鍾沛權指，被捕前一直不認為初選犯法。當時他認為文章陳腔濫調，因而忽視，現在回想，「在做新聞的

角度是一種失誤」。他亦指出，控方問到許多他對政治事件的判斷，他強調，「我確實對很多這些手段、

策略，用旁觀態度留意，沒有自己的看法。」



覆問時，鍾沛權指警方搜證前從未投訴相關專訪內容不實，他亦未曾收到執法部門的信件和聲明。他認

為，「他們（警察）首先覺得因為立場新聞，似乎要找些材料去看看、針對它，然後就選取了500多篇文

章……先想了一個針對的對象，再找什麼材料適用。」

煽動評論的定義 


鍾沛權表示，創辦立場時希望「實踐言論自由，用盡言論自由的空間」。立場刊登文章有 3 大準則——不

會引致即時暴力、不損害公眾健康、不涉及沒根據的指控或誹謗。不管作者的立場為何，立場會「盡量做

到來稿必登」，追求「接近100%的自由」。

盤問中段，控方指出區家麟等人撰寫的評論文章與事實不符、資料不全會誤導讀者；評論攻擊國安法和使

市民憎恨司法系統等等。鍾沛權回應，幾篇博客文章均有事實基礎、不涉煽動，是真誠相信、對某事實的

理解作出批評，目的是想指正錯誤。

他指，區家麟的文章能表達香港人的價值觀，文字吸引、精準、到位；區除了是香港其中一位最出色的新

聞工作者、傳媒學者，「是過去十年八載寫專欄寫得最好的作者」。

辯方主問時，鍾沛權提出國安法當時確備受爭議，沒經過諮詢，「作為一個傳媒機構就很想思考，一方面

如實記綠正反雙方各自的說法和道理，另外也很想盡力去促成一個大家有益的評論。」他邊擺動雙手邊

說，「影響太重大，不可能自欺欺人說沒爭議、一切如常。」

「你只要看新聞，或過去兩年在香港生活，都會知道擔憂真實存在。你可以說這些擔憂多餘、不合理，」

鍾沛權笑着說：「就討論囉……講還講、唔好郁手（不要拘捕）。」



2022年4月11日，區家麟被警方國安處人員上門拘捕，涉嫌「串謀發布及/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晚上獲釋步出葵涌警署。攝：林振
東/端傳媒

他重申，媒體刊登評論不代表完全認同其說法，但言論自由可以包容不同風格的評論。他認為更重要的是

後續討論：「言論自由是基於事實再去理性（討論）。」辯方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後來呈上共10篇建制派包

括前特首梁振英等人的社評，指文章未有補充正確背景資料、事實鋪陳，按控方說法已屬煽動。她問：

「其他人評論文章無被人說是煽動，為何立場會被視為煽動？是否雙重標準呢？」

鍾認為，這些批評其實比立場所有評論來得激烈，但這仍屬言論自由。「如果要符合（控方提出的）那些

規條，才不會被指控是煽動文章，那香港不會有太多評論文章適合發表。」

作供初段，余若薇曾問道：「控方一定說言論自由不是絕對，有界限的嘛。」鍾沛權回答：「限制言論自

由，更加不是絕對。」

即使報導和評論中有激烈的倡議，「過程中互相說服，這才是對社會、對國家最好。」他話接話，一度打

斷辯方的提問，帶點歉意地笑說，「不好意思，我談言論自由時比較肉緊（緊張）……中國歷史有段時間

有很匪夷所思的災難，後來發現是人禍，最大問題正正因為沒有了言論自由。」

控方提到區家麟在評論中，把個人意見寫成事實。例如，伍淑娟提到《穿官袍戴假髮演一台爛戲》一文指

國安法條文寫得寬闊，罪行幾乎無所不包，會令讀者感到國安法無限擴權，與事實不符。她逐段逐句盤問

鍾沛權，例如「律政司手執利劍，操檢控生殺大權，告或不告，從不主動解釋」、「警察作為權力手臂的

延伸，有恃無恐，縱使證據薄弱，先濫捕恫嚇，手握沒有邊界之調查權力。」

鍾沛權認為是非對錯要由公眾辯論，「你覺得沒有（擔憂），我那時印象好多人覺得有。」他指評論不能

引述法律全文，政府若有意見可作澄清或聲明。他又認為，評論背後有不同作者對事實的不同描述方式，

難以有完全中性的陳述；評論應該「百花齊放」。

另一篇博客文章，提及中國民運人士劉曉波，伍指內文並無提及劉因發表中國獨裁、禍國殃民等文章而被

告，評論加強了「中國特色是控告顛覆國家政權」的說法。期間，她一度稱劉曉波為「人權律師」，指



「劉曉波聽個名都知唔妥（聽到劉曉波這個名字都知道有問題）」。鍾則認為，文章準確總結劉曉波、大

陸控告顛覆國家政權罪等情況，不同意具煽動意圖。

一次，控方呈遞區家麟的文章提到小說《1984》的新語模式，法官郭偉健隨即追問，「什麼叫1984？我

沒有看過」。鍾回答，《1984》是英國著名作者描述極權社會的故事，「新語模式」是書中極權政府提出

的口號。

庭審期間，區家麟不時到場旁聽，以單行本抄寫筆記。在小小的法庭裏，鍾沛權曾說，作供前一晚重溫控

方呈交的160篇區家麟文章，充分感受到區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冒着風險作出批評。他能夠理解區

是基於哪些價值觀，對政府或法例作出判斷。

他認為控方可判斷區家麟的想法錯誤，「甚至（指他）一路堅持的普世價值在新香港環境下，要讓路給國

家安全」，但不應詆毀其意圖為煽動。

《立場新聞》專訪羅冠聰的影片截圖。

美化與妖魔化 




盤問第20日，檢控方問及流亡海外社運人士的3篇專訪。控方指，3篇文章在2020年12月的一星期內發

布，目的「不言而喻」。盤問側重於羅冠聰、梁頌恆和許智峯在境外肆意鼓吹港獨、倡議制裁，但立場報

導「美化」了3人，描述他們為為香港自由、人權而戰的鬥士，提供推廣「國際線」的平台。

以羅冠聰專訪為例，伍淑娟提出專訪刻意鋪排，突顯他為香港作貢獻。控方在庭上播放其影片報導「流亡

倖存者的愧疚」，指影片額外加入香港眾志前成員黃之鋒、周庭的訪問及反修例運動的片段，是「很懂得

找片段配合羅冠聰」，「你們是故意這樣做」。

鍾認為這是一般媒體拍攝影像報導的做法，並指編輯影片時必然是有意識表達內容；報導背景是反修例運

動，自然會以運動的畫面配合。控方進一步質疑，影片附中文字幕，是為讓不懂廣東話的人收看，「例如

台灣？」引起旁聽席嘩然。鍾沛權則指，配字幕是香港影像報導幫助觀眾理解的基本配置。

伍淑娟提到，羅冠聰受訪時指希望推動英國制裁中港官員、關注「12港人」事件，尋求制裁屬勾結外國勢

力，「你覺得沒有問題？不損害國家安全？」鍾沛權回答，當時未有案例判斷其主張是否違法。

早期的作供中，鍾提出他對專訪的看法：「他（羅）離開香港流亡海外，很多媒體想找他訪問。一來背景

是高票當選、年輕……是受觸目的政治人物。」他說，「我們嘗試找他，問他流亡的原因、他想在海外從

事的工作和最新政治主張是怎樣一回事。」

他認為3人具很高的報導價值，把訪問盡快刊出亦是一般新聞操作。辯方在覆問階段，亦指出有線新聞、

《明報》早於立場訪問羅冠聰。
控方指羅在訪問中借12港人事件妖魔化香港和大陸的司法，鍾沛權並不同

意。他說，當時12港人事件確在香港引起疑慮，「一個政治人物就最新的新聞事件提出意見和評論，我們

作為傳媒機構如實報導，是我們的責任。」

另一篇梁頌恆專訪中，控方認為立場將梁描述為「海外鬥士」，鋪排他是有承擔和勇敢的人；又指訪問提

及羅冠聰受訪表達的愧疚感，「開路給他回答」、「故意問」，顯示他也同樣愧疚。此外，伍淑娟指梁提

倡港獨，但立場仍然訪問對方。專訪結尾，記者問梁頌恆會否掛念家人，她又問，這是否要為梁多加精神

面貌？

鍾沛權回應，記者幫助被訪者完整表達感受，並不是特殊技巧。他又解釋，羅冠聰和梁頌恆年紀、從政時

間相近，記者問及羅的情況，具有新聞價值；梁政治主張的變化亦關乎公眾利益。鍾並回應說，尾段以被

訪者感受作結是專訪的風格技巧，並不是控方所指的「那麼複雜、那麼多計謀。」

檢控方一度提到羅冠聰、許智峯、梁頌恆等人發起《2021香港約章》。約章指要凝聚港人國際戰線的力

量，伍指約章追求港獨、推翻中央政府。但鍾表示約章模仿捷克《七七憲章》、劉曉波《零八憲章》般提



出政治綱領，目的是爭取民主、結束一黨專政、香港人決定香港前途等等。

伍聞言問道，「結束一黨專政不等同推翻中央？」鍾回應，那是追求憲制上及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希望中

國實施民主化，有多黨競爭，不必然推翻一個政府執政地位。

羅冠聰、許智峯、梁頌恆等人發起《 2021 香港約章》新聞報導截圖。

爭持：十度追問、翻譯爭議 
 在你來我往的盤問過程，法庭上不乏緊張的交鋒時刻。 


大多時，檢控專員伍淑娟向鍾沛權展示一篇篇立場文章，逐字逐句詢問他的解讀，又時常請他讀出相關文

字，斟酌字眼的使用。例如，盤問初選案被告梁晃維的專訪時，伍請鍾讀出：「可能太鍾意香港這個地方

吧。好多人出來，都是不想失去她，亦是為了保護這裏的人……」

伍淑娟問：「不是想失去她，是指香港？」 
 鍾沛權答：「我相信是。」 


「……你理解他講的是什麼苦難？」伍再問。 


「當時 連串的 可能是 自由的萎縮 鍾解讀



「當時一連串的，可能是……自由的萎縮。」鍾解讀。 


「……我對香港很有歸屬感不想失去香港，相識的人昇華成共同體，終止苦難——首先我不知道苦難是什

麼…」

「他認為有一班參與過、或受這運動影響的香港人，正分享一個共同的情感。這是什麼事呢？就是為了不

相識的人哭泣，希望他們不受傷害。」
伍淑娟經一番問答後總結：「首先不知道他說什麼事實，第二就是

情感渲染——我們受到壓逼，要終結苦難。」

鍾沛權不同意：「你用渲染，我覺得是情感表達，作為政治人物的表達。」 


控方及後推論，鍾沛權既然理解梁晃維擔憂喊「那四個字」（光時口號）就會被拘捕，等同鍾有相同擔

憂。在她十度追問下，鍾沛權指市民有擔憂，跟他本人有擔憂並無關係，伍淑娟聞言便回應：「如果你沒

有擔憂，就可能覺得這句話沒有道理的吧。」

「其實開始不是很明白你……」鍾疑惑，「很多時候理解到被訪者為什麼有這種擔憂，不代表我同意或認

同他的指控、主張、擔憂。其實都好清楚吧？」他及後表達了連日來的疑慮：「你不斷問我，有些問題問

接近十次，中間一定找到我自相矛盾、前後不一致的地方，這個不是好的操作。」

伍淑娟又曾引述《BBC編採守則》，指記者公開表態，會影響機構的「中立性」。辯方指，Impartiality

一詞應譯為「持平」非「中立」。伍再引述指，報導具爭議性議題時，「公平地包括相反的聲音（fairly

represent opposing viewpoints when included）」。鍾沛權質疑控方刻意曲解，指該句意思應為：

若報導包括反對觀點，要公平地表述。伍認為鍾的「曲解」指控與案件無關，兩人一度爭論至法官要求停

止。

後續提問時，伍三次指「那你說我曲解嘛」，要求鍾確認她所述是否準確。 


控辯雙方也持續爭持盤問的範圍。控方曾經列舉拉登、普京、納粹德軍等假設例子，又在鋪墊文章的時代

背景時，討論到前本土民主前線召集人梁天琦，遭辯方律師反對。但法官最終認為全都有所關連，控方繼

續審問。

另一次，辯方資深大律師余若薇質疑，控方就不同文章逐段文字詢問，「廣到香港發生過的事例都要搜尋

和找資料。」法官郭偉健當時回應，「我給指引會否限制言論自由？」「不敢給一個指示，我怎樣劃定那

條界線？」

余若薇一度形容控方，「每天就像魔術師、在帽子裏拿出白兔，可能因為是兔年。我已經數不到第幾篇，



整個審訊程序對我們辯方，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在針對文字的審判中，控辯雙方每天一問一答，伍淑娟曾要求鍾沛權回答盡量簡潔，指他傾向猜測控方問

題，回答控方不想問的事情，延長審訊。她亦曾提出，雖然涉案文章具政治含意，但法庭不是政治平台，

證人和被告不可以借法庭推廣政治訊息。她說，「控方是問怎樣影響你推論，不要爭論對或錯，不應該講

政治對錯。」

2021年6月23日，數百人到蘋果日報大樓外聲援，《蘋果日報》員工在大樓內揮動手機燈回應。攝：林振東/端傳媒

「記錄時代呼聲」 


最後作供的階段，法官郭偉健指有幾個問題想問鍾沛權。他先問到不同媒體的運作模式，推論網媒可24小

時運作、但政府不能；政府沒有網媒，空間全由網媒「操控」。

然後，他一改平時細微的聲線，以清晰、響亮的聲音讀出區家麟撰寫的《電視台中止特朗普直播——當知

情權遇上不實指控》一文。文章批評特朗普時代下，假消息取代真資訊，在新的互聯網生態裏，區提出

「假話比真話傳播更廣，激昂的話比嚴肅分析更易入腦，真理不會越辯越明」。



郭偉健續問道，鍾常說「真理越辯越明」，這個說法在現今世代是不是仍然正確？ 


法官身處的位置比鍾沛權高，鍾微微側身，抬頭解釋。「今時今日大家沒有很有效的完美的處理方法。我

觀察到，尤其在民主國家或者重視言論自由的社會，討論會持續，大家提出很多方法……」

「我同意法官閣下和區先生，這是一個挑戰。」他說：「但是透過民間努力、自律，不同傳媒甚至不同個

人的努力……最不應該的就是覺得可能有假資訊的傳播，用嚴刑峻法針對一些平台或者互聯網世界，或個

別人士。因為這種做法，尤其在非民主的社會容易被當權者利用嚴刑峻法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另外很易

製造寒蟬效應，令人擔心動輒犯罪。」

控方曾強調媒體在報導時要「中立」，鍾則指就算希望做到持平，現實上未必做到。他舉例，過往立場曾

被拒轉載建制派文章，亦難約官員訪問。立場曾盡力，包括轉載國安法全文、政府聲明，也曾訪問新建制

政黨「紫荊黨」等等。鍾沛權認為持平是從整體環境考慮，因當權者比無權者更有發聲渠道，小型媒體要

善用資源，他不會尋求完全的篇幅平衡。

盤問末段，鍾沛權供述被捕前的想法。他哽咽着說，親身理解到《蘋果日報》在最終階段的掙扎，明白有

不可抗力，「沒頂之災真的發生了，就唯有坦白面對，要做的事已經做了。」他曾提到前《蘋果》副社

長、妻子陳沛敏被還柙至今，每天到監獄探訪妻子的他，當時曾經考慮結束立場，但「不捨得，不甘

心」。

一次，檢控專員伍淑娟問及「傳媒要記錄時代呼聲」的意思，「只有一個時代吧？就是反修例運動的時

代。」鍾沛權不同意，「時代呼聲可以包含很多。」法官郭偉健追問：「很多什麼？」「包含大家對香港

一些期盼……一個世代的人一些集體的意識，可能文化上，歷史上，甚至是美學上，流行文化上。」

即使是示威運動的訪問，「都不是純粹是一場運動，而是年輕人對於在香港生活的政治啟蒙，他們對政治

生命的追求。」鍾沛權望向法庭的天花，思考片刻。「所以說紀錄時代呼聲，不單只是檢控官所說的反送

中運動，我覺得是遠多於一場政治運動。」

註：立場新聞被指煽動的文章： 


2020.7.7 何桂藍專訪：【立會選戰】專訪—除下記者證後，還有人與她同行嗎？ 


2020.07.27 鄒家成專訪：【專訪】由「無人識你喎」到新東初選出線 鄒家成：證明本土理念係有得贏 


2020.08.12 梁晃維專訪：【專訪】高歌《熱愛基本法》仍被 DQ 梁晃維：可能連區議員都時日無多 




2020.09.12 陳沛敏博客：【博客文章】這星期給香港人的通識題 


2020.09.20 羅冠聰博客：【博客文章】在國安法下的新常態，我們應如何反抗和思考 


2020.12.09 羅冠聰專訪：【倫敦專訪】一個流亡者，帶着愧疚展開新的戰鬥 


2020.12.13 羅冠聰博客：【博客文章】在亂世中堅強：低谷、幽暗與希冀 


2020.12.14 許智峯專訪：【專訪】舉家流亡海外 許智峯：最親的人安全在側，就放心向政權全面宣戰 


2020.12.15 梁頌恆專訪：【專訪】逃亡美國 誓爭取金融制裁、救生艇計劃 梁頌恆：盼重返屬於港人的香港 


2020.12.28 張崑陽博客：【博客文章】回應國安法通緝：歷史不留白 真理永世在人間 


2020.12.29
區家麟博客：【博客文章】2020 香港新詞 


2021.02.22 區家麟博客：【博客文章】穿官袍戴假髮演一台爛戲 


2021.03.02 區家麟博客：【博客文章】香港—美麗島 


2021.06.21 區家麟博客：【博客文章】「煽動」作為一種法律武器 


2021.06.22 區家麟博客：【博客文章】災難現場 


2021.11.11 中大校友專訪：【專訪】【中大衝突兩年】畢業生憶徒步前往護校 哀山城人文精神消逝 


2021.12.05 鄒幸彤報導：鄒幸彤獲頒「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獎」：香港發生的一切是對世界的警號


